
行政许可权力运行流程图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资质认定流程图

申请

申请人通过网络或到省政务中心

综合窗口提交材料

受理

工作人员网络或现场受理，材料

可以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网络通知补齐补正或当面告知

材料不全 不符合条件

省气象主管机构可根据工作需要

到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查

网络或当面发放不予受理通知书

省气象主管机构委托评审委员会

组织评审

省气象主管机构依据评审委员会意见

做出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资质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

送达

网络发放电子证照或不予许可决定书

符合条件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

环境审批流程图
申请

申请人通过网络或到设区的市气象

主管机构窗口提交材料

受理
工作人员网络或现场受理，材料

可以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网络通知补齐补正或当面告知

材料不全 不符合条件

设区的市气象主管机构进行初审

并组织现场踏勘

网络或当面发放不予受理通知书

设区的市气象主管机构出具初审意见

并提交省政务中心综合窗口

省气象主管机构审查材料

提出审查和办理意见

送达

网络或当面发放许可决定或不予许可决定书

符合条件

决定

省气象主管机构依据审查和办

理意见作出决定



气象台站迁建审批流程图

申请

申请人通过网络或到省政务中心综

合窗口提交材料

受理
工作人员网络或现场受理，材料

可以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网络通知补齐补正或当面告知

材料不全 不符合条件

省气象主管机构职能处室组织进行技术审查

（含现场踏勘），并提出办理意见

网络或当面发放不予受理通知书

省气象主管机构依据办理意见

做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

送达

网络或当面发放许可决定或不予许可决定书

符合条件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活动

审批流程图

申请

申请人通过网络或到省政务中心综

合窗口提交材料

受理
工作人员网络或现场受理，材料

可以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网络通知补齐补正或当面告知

材料不全 不符合条件

省气象主管机构职能处室对升放单位资质、升放环境、升

放期间气象条件进行审查，并提出办理意见

网络或当面发放不予受理通知书

省气象主管机构依据办理意见

做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

送达

网络或当面发放许可决定或不予许可决定书

符合条件



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

气象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简易程序）

适用于对违法事实确凿、情节轻微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50元以

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

现场检查
（由省气象行政执法总队2名以上行政

执法人员实施）

调查取证
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查清事实、制作现场检查或者调查笔录

不属于简易程
序范围的，不
予现场处罚。

违法事实确凿、情节轻微并
有法定依据，属于简易程序
范围的，执法人员当场给予

行政处罚

不违法的，检查
结束

向当事人说明违法
的事实、气象行政
处罚的理由和依

据，并告知当事人
依法享有的权利。

决定
使用统一的、有预定格
式、编有号码的现场处
罚决定书交当事人。

告知当事人如不服行政

处罚决定，可在60日内
向省人民政府或者国务
院气象主管机构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
向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

备案
案件承办人员自作出简易处罚决定之日起

3日内报省气象主管机构备案。

归档
现场处罚执行完毕的案件，应当及时整理案卷、归

档，并报省气象主管机构备案。



气象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一般程序）

适用于除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决定的行政处罚外的
其他行政处罚。

审查立案
（现场检查或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

违法案件，经审查报经省气象主管机构负责人批准立案。

调查取证
指定专人负、2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查清事实、制作

调查笔录，必要时进行现场勘验，并计入现场勘验检查笔录。

违法事实不
能成立的，

撤销案件。

违法行为轻
微的，免于
行政处罚。

涉嫌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

向当事人说
明违法的事
实、气象行
政处罚的理
由和依据，
行政处罚的
履行方式和

期限。

决定
使用统一的、有预
定格式、编有号码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交当事人。

告知当事人如不服行政处罚

决定，可在60日内向省人民
政府或者国务院气象主管机

构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
月内向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

执行
当事人应当在处罚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

定，对逾期不履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归档
行政处罚执行完毕的案件，应当及时整理案卷、归

档，并报省气象主管机构备案。

审查
（调查终结后，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在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并制作笔录

后，提出已查明违法行为的事实和证据以及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初步意

见，送本级气象法制机构审查。）

符合相关规
定的移送有
关部门处理

违法事实成
立的，给予

行政处罚。

告知
（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

享有的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3日内提出）

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制作笔

录（放弃陈述申辩权利的除外）

适用听证规定且当事人有
听证要求的，省气象局政
策法规处应当举行听证
会，并制作听证笔录。



其他权力运行流程图

组织气候可行性论证权力运行流程图


